
中山工改办发〔2023〕68号

中山市村镇低效工业园改造升级工作指挥部
办公室关于印发《中山市村镇低效工业园
改造升级项目融资银行评价认定

规则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火炬开发区管委会，翠亨新区管委会，各镇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

市各有关单位：

经中山市村镇低效工业园改造升级工作指挥部第十一次联

席会议审议同意，现将《中山市村镇低效工业园改造升级项目融

资银行评价认定规则（试行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

落实。

中山市村镇低效工业园改造升级

工作指挥部办公室

2023年 4月 23日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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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山市村镇低效工业园改造升级
项目融资银行评价认定规则（试行）

第一条 为完善银行“工改”贡献年度评价机制，激励银行全

方位、全流程支持“工改”项目融资，根据《中山市村镇低效工

业园改造升级项目融资银行评价与激励办法》（中山工改发〔2022〕

8号）等文件，结合实际，制定本规则。

第二条 本规则所指的“工改”项目清单由市工改指挥部办公

室（下简称为市工改办）定期向参评银行提供。银行申报的贷款

项目应在“工改”项目清单内。

第三条 参评银行年度“工改”项目新增贷款总金额包括直接

“工改”贡献金额（下简称直接贡献）和间接“工改”贡献金额

（下简称间接贡献）。

第四条 直接贡献是指评价年度内，银行直接向“工改”实施

主体发放的、专项用于“工改”项目、且贷款期限六个月以上（不

含六个月）的贷款的实际提用金额。

（一）认定标准

1.贷款项目满足本规则第二条要求；

2.贷款主体与“工改”实施主体一致，或提供贷款主体与“工

改”实施主体进行分工协作的完整有效的佐证材料；

3.贷款合同写明资金用途仅为“工改”项目建设（建设厂房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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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付工程款等）或清租清拆；

4.提款时间在评价年度间内。

（二）佐证材料

1.年度“工改”项目贷款台账（附件 1）；

2.除清单中项目名称包含贷款主体名称的，需提供“工改”

实施主体证明材料：

（1）贷款合同写明资金用途仅为“工改”项目建设（建造厂

房、支付工程款等）的，需提供以下材料之一：

a.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；

b.广东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证；

c.广东省技术改造投资项目备案证。

（2）贷款合同写明资金用途仅为清租清拆的，需提供以下材

料之一：

a.土地权利人自行清拆清租的，提供土地权属证明材料；

b.非土地权利人进行清拆清租的，提供属地政府或土地权利

人委托协议（含体现委托关系的协议文件）复印件（或扫描件）；

3.贷款合同复印件（或扫描件）；

4.提款凭证复印件（或扫描件）。

第五条 间接贡献是指评价年度内由银行帮助“工改”实施主

体获得的、期限六个月以上、且不属于直接贡献的新增贷款总金

额（不含六个月），包括购置厂房贷款、专项债和其他“工改”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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款等类别。

第六条 购置厂房贷款是指评价年度内由银行直接发放的、

用于购置“工改”厂房的贷款，按贷款实际提用金额的 80%计入

间接贡献。

（一）认定标准

1.“工改”厂房所在的项目已取得改造方案批复文件、低效

工业用再开发批复文件或高标准厂房建设等批准文件；

2.贷款合同写明资金用途为厂房购置；

3.提款时间在评价年度内。

（二）佐证材料

1.年度“工改”项目贷款台账（附件 1）；

2.厂房购买合同复印件（或扫描件）；

3.贷款合同复印件（或扫描件）；

4.提款凭证复印件（或扫描件）。

第七条 专项债是指评价年度内由银行提供申报服务的、用

于“工改”项目的专项债，按实际下达金额的 50%计入间接贡献。

（一）认定标准

1.专项债项目满足本规则第二条要求；

2.资金拨付时间在评价年度内。

（二）佐证材料

1.年度“工改”项目贷款台账（附件 1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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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专项债服务相关协议等；

3.专项债下拨通知；

4.专项债拨款凭证；

5.银行不能提供第 3.4.点佐证材料的，应由相关镇街财政部门

或工改专班出具说明，就发债时间、发债金额及资金到位时间进

行佐证。

第八条 其他“工改”贷款是指评价年度间内由银行直接发放

的、用于“工改”项目的、不满足直接贡献认定标准的贷款，按

贷款提用金额的 40%计入间接贡献。

（一）认定标准

1.贷款项目满足本规则第二条要求；

2.贷款合同虽未写明资金用于“工改”相关事项，但银行、“工

改”实施主体能够同时提供相关说明材料佐证；

3.提款时间在评价年度内。

（二）佐证材料

1.年度“工改”项目贷款台账（附件 1）；

2.贷款合同复印件（或扫描件）；

3.提款凭证复印件（或扫描件）；

4.银行放贷用途说明（附件 2）；

5.“工改”实施主体贷款使用情况说明（附件 3）。

第九条 附件 3材料应由“工改”实施主体填报，经镇街“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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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”工作主管部门审定后报市工改办；其他材料应由银行填报并

报市工改办。本规则所有提交复印件的均需加盖公章。

第十条 各材料申报主体应如实申报，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、

准确性负责。对于未按期限报送佐证材料或报送佐证材料不齐全

的，不予认定。

第十一条 本规则有效期与《中山市村镇低效工业园改造升

级项目融资银行评价与激励办法》（中山工改发〔2022〕8号）一

致，具体内容根据实际工作适时修订。其中，2023年度起试行“季

报年评”制，即按季度进行银行“工改”贡献的申报，按年度进

行评价激励，具体另文通知。

附件：1.中山市 202X年度“工改”项目贷款台账

2.XX银行关于 XX贷款的情况说明（模板）

3.项目情况说明模板


	



